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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屋小案例

• 宗偉向敬騰承租一間小套房，租期一年，
租金每個月2000元，宗偉入住二個月後，
敬騰告知宗偉欲調漲房租，房東敬騰可否
調漲租金？



定金、押金、租金三者有何不同？

• 定金：是契約履行前的一種承諾，通常是在看屋後房客有
意承租，房東亦願出租給他，房客會預先付給房東一定數
量的金額，用來肯定雙方均會履行租約的一種承諾。民法
第248條規定：「訂約當事人之一方，由他人受有定金時，
推定其契約成立。」

• 押金：在法律上正式名稱為『押租金』，而通常一般又稱
之為押金、保證金、擔保金…等，其目的是為了擔保房客
租金的給付、房客對房子所造成損害的賠償，以及在租約
期滿時房客按時返還房子。

• 租金：向房東承租房子，必須定期支付的金額，直到租期
期滿為止，通常有每月一付、每季一付、每學期一付等等
定期支付方式。



押金、定金各該收多少才合理？

• 押金：雖然一般民間偶有收三個月押金甚至更高之習慣，
但依據土地法第99條的規定，押金不得超過租金的二倍
（即二個月相當金額），超過的部分房客有權利對房東主
張用來抵付房租。不過，在實際運用上，房客行使抵付房
租之權利時，應先向房東知會、與房東妥善溝通，押金及
每期租金付給房東後，記得要請房東簽收，並妥善保存收
據，避免紛爭。

• 定金：定金支付並無法定的上下限，通常房東會自訂金額
請房客支付。有的房東會要求定金多至數萬元少至僅收5
佰、1仟元。其實對承租的行為而言，不論定金的多少都
是代表一種承諾，應依雙方租賃意願多強而決定數額，否
則如有一方反悔，依民法第249條視錯在那一方，他方得
請求沒收或加倍返還。



租金能說漲就漲嗎？

• 租金調漲的部分，在契約期限內，房東要
調漲房租，需經過房客的同意，如果房客
不同意，房東是必需等到租期滿後再重新
議定租金的多少。



租約到期，續租則欲調漲租金?

• 根據土地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『城市地方房屋之
租金，以不超過土地及其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
之十為限』及第二項『約定房屋租金，超過前項
規定者，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定標
準強制減之』。

• 依上述法條，一般來說除非租金真的超出平均行
情一倍以上，否則不太可能超出此法規訂立之數
額。



租金之收付及契據

• 下列各項應注意是否已於租賃契約中載明：

• 租金的數額：租金的數額由當事人約定（房東、房客），
但為免日後雙方當事人對租金數額產生疑義，應於租賃契
約中明確記載。

• 租金之支付方法：租金之支付方法，通常可分為：分期支
付或一次支付。一般租賃契約較常見的為分期支付，例如
雙方約定應於每個月五號支付租金之情形。一次支付之情
形則較常見於學校附近，通常是以學期或一學年為單位。

• 租金支付之時期：租金的數額與租金支付方法約定好之後，
別忘了約定租金支付之時期，若無約定者則依習慣，無約
定亦無習慣者，應於租賃期滿時支付之。租金為分期支付
者則於每期屆滿時支付。



租金之收取及契據

• 關於租金的約定，自得包括租金的收取方式。當
事人可於租賃契約中約定，租金應由房客於約定
支付租金日期，交付予房東，或由房東至房客處
收取，均無不可。一般由房東至房客處收取租金
的情形較多。

• 房客於租金交付後，應向房東要求簽發收據，以
資證明房東確已收取租金無誤。至於非房東之人
出面收取租金，房客自得拒絕給付租金，除租金
收取人可證明係經房東委託收取租金外，為恐滋
生紛擾，房客應將租金交付予租約當事人（房
東），也就是在租約上簽名的出租人。至少，也
得取得由其署名的收據，始能保障自身權利。



租金遲付之效果

• 承租人應依約定日期支付租金，不得遲延，且民法亦規定
租金的遲付可構成出租人終止契約的理由，惟須注意：

• 房客遲付租金雖可構成出租人終止契約之理由，惟房東須
定合理期限催告(約三至十日)，催告後房客仍不支付租金，
房東方可終止契約，此催告方式並無嚴格限制，但須讓房
客明白其意思表示，方生催告效力。

• 一般而言於房屋租賃中，遲付總額於扣抵押金後，仍達兩
期之租額，才可依定期催告的方法而終止契約，此為保護
房客，使其安心居住。

• 房東定期催告，房客仍不依限期支付時，房東可選擇終止
契約或不終止契約而再催告。如果是公證契約，更可請求
法院直接強制執行。



租金及押金

• 有時房東會註明，欠租即可終止租約，請
房客搬家。然而根據《民法》440條，須房
客欠租兩期以上，並經房東依法催告(以存
證信函催告為佳)，房東才能終止租約。但
是這並不是說房客可以少付這兩期房租，
就算租約終止後，房東仍可向房客要回所
欠的這兩期房租。



房東不退押金要怎麼辦?

• 租賃契約成立要件：標的物、金額、租期等重要
事項，若您與房東之間已合意上述要件，則契約
已成立。

• 請您先寄存證信函予房東，告知租期已終止，房
屋亦已交由房東或代理人點交完畢，請房東返還
押金，並於文到後即刻處理。明確告知房東，你
們的主張。若房東依然不處理，可至租賃物當地
鄉鎮市公所，聲請調解或商請學校處理學生事務
之工作人員，出面協調。

• 提醒您，警察通常不會受理民事糾紛，所以至警
局提告，無法解決事情。


